2016秋及学分在有效期内的
往届未答辩MBA学员提交论文时间安排
各位2016秋MBA导师和同学：
2016秋季MBA学员论文答辩时间拟定于19年5月12日和5月19日进行。前期要求学员在18年12月28日前提交学位论文进展情况中期检查表，是对学员论文进度的督促和检查。通过这次检查，有学员已完成论文初稿，这部分学员可在导师指导下对论文作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完善。还有部分学员论文进展缓慢或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希望这部分学员要抓紧时间，积极主动联系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充分利用寒假时间认真按时完成学位论文。
下面将提交论文终稿时间及送审程序安排如下：
1、论文指导老师同意学员的学位论文定稿，同时在“苏州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见附件）上签字，学员方可将定稿的论文电子版和签字的“授权声明”在3月15日前一并送学校指定的两个打印部（打印的具体格式、份数、打印部已知）打印。下面是两个打印部的电话、邮箱和地址：
1）、文星印刷厂： 
    地   址:庄先湾路宏葑新村 80 号
    联系电话：0512-67605742   67242522
    邮箱：2850173202@qq.com    QQ: 2850173202
    学号是20165210001—20165210060的学员在此文印社打印
2）、广联文印社：  
     地    址：十全街东吴饭店大门内向左10米
联系电话：65112529、15995874477（蔡经理）
邮    箱：GL68068201@126.com  QQ号码：814098663
    除上述在文星印刷厂打印的学号外其他学员在此文印社打印
2、论文送出外审结果有以下三种：
1）、通过。通过学员可直接参加答辩。
2）、略作修改。略作修改学员按外审老师所提建议在导师指导下对论文作进一步修改，修改完成后送学院指定的两位老师再评阅，评阅通过方可参加答辩。
3）、重大修改或不同意答辩。有一份评阅专家给出重大修改或不同意答辩的学员继续修改论文参加下次答辩。
3、还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学员在19年3月30日前完成这项工作。发文要求：在校期间在公开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并第一署名单位为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发表的和所学专业有关的文章。
4、未修满学分的学员论文不予送出外审。
5、未交清学费的学员论文不予送出外审。
6、未参加论文中期检查的学员论文不予送出外审。
7、在19年3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利用周末时间安排学员来校集中一次，讲解答辩前要填写提交的相关表格和论文外审意见、答辩后意见的再修改等事项。统一发放纸质版“硕士专业学位申请书”。
8、“苏州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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